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已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目前尚未收到

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的书面核准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己通过发审会拟

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

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

过之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止期间是否发生重大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不需要再提交发审会审核：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公司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本次发行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告了《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88,724.48 万元，同比增长 0.52%；综合毛利率为 20.62%，同比上升 1.92 个百分点；营业

利润为-260.54 万元，同比下降 159.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99 万元，同比下

降 24.1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9.65 万元，同比下降 297.94%。 

（1）造成公司前述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2016 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88,724.48 万元，同比增长 456.79 万元，增长幅度为

0.52%；销售毛利 18,294.04 万元，同比增长 1,788.21 万元，增长幅度为 10.83%；销售毛利率

20.62%，同比增长 1.92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为 10.27%。公司经营稳定，销售收入、销售毛利

与销售毛利率均有所提升； 

2）公司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1,945.85 万元，主要是公司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在技术研发费用方面投入同比增加 1,175.81 万元。按往年销售惯例，每年的下半年为



公司的出货旺季，而上半年则是相对的淡季。因此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及销售毛利相对较少，

研发费用的增加使得公司净利润有所下降。 

（2）公司对业绩下滑的应对措施 

面对目前的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公司现有的资源、经验和技术，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来实

现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1）持续发挥电声专业优势，稳定发展音响电声业务，提升音响主业竞争力 

在海外市场，公司将继续沿用大客户开发战略，通过加强与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

现有客户更多份额，开发品质更高、前景更好的中高端客户，加大力度对新兴市场进行开拓，

逐步提升 ODM 业务产品在客户营业收入中的比重。 

在国内市场，公司将在维护和升级企业品牌的同时，逐步建立产品品牌，坚定的走品牌业

务发展之路。将通过设立 2-3 个团队与公司共投的公司开展品牌建设，团队负责市场推广和产

品定义，公司提供技术、生产平台，专注细分领域市场，进行发展与开拓。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将着重技术应用领域无线连接技术（Wi-Fi 和蓝牙等）、部件工艺（防

水产品等新工艺）开发，关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以及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的机会，挖掘声学与

电子、软件等技术融合所带来的技术创新，重视工艺结构，推进组件设计开发，加强前沿技术

研发，改变技术追随现状，对未来市场、产品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技术研发，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 

在供应链系统，公司将逐步构建稳定且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系统，加大供应商资源整合和

开发力度，充分借鉴大客户的管理经验，组织采购中心和 SQE 对供应商进行管理，使得供应

商水平不断提升；加强采购成本控制，对于数量较大的项目构建阶梯供应商体系，引导供应商

间形成良性竞争；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水平，结合订单预测，实时关注客户需求动向，在确保

按时交付的前提下，控制长周期物料储备，控制材料和成品库存，改善库存周转天数。 

生产制造方面，公司将推进部件组装、Cell Line 组装模式，以标准化、单元化、柔性自动

化为方向进行生产线升级改造，不断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稳定性，降低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所带来的影响。 

2）提升新能源业务的管理水平、研发能力和生产规模，实现销售上的突破 

对于软包锂电池业务，2016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42.15 万元，同比上升 5.22%。

公司将围绕提升生产制造水平和品质管控开展工作，重点抓材料成本管理，加强研发能力提升，

开发更具竞争力水平的电池产品。 

对于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2016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7.95 万元，当前已形成销

售的是 NCM 材料，NCA 材料销售尚未取得突破，下半年公司将研讨是否对 NCM 材料投入更



多的资源。 

3）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和行业经验，发展智能电子产业园，打造科技服务业新的利润增长

点 

报告期内产业园公司已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产业

园区第一组团建设已经开始，产业园公司报告期内完成了园区年度推广方案、VI 方案、文案

推广方案等工作，未来产业园公司在孵化园区项目运营方面会更多向国外成熟孵化园区学习、

借鉴和进行交流，将逐步分期开发绿色、环保、人文、科技感强的孵化园区，建成后产业园公

司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公共、金融、孵化、人才、科研、运营等六大综合科技服务，未来建成的

产业园区将不仅仅是依靠收租金，也可以通过向租户提供园区服务收取相应服务费，同时还可

以探索更多盈利模式。 

（3）风险提示 

公司在执行上述应对措施的同时面临的一定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1）全球经济环境仍不明朗 

美国经济在逐步复苏，欧洲通过 QE 也在不断走出欧债危机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中印度保

持较高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俄罗斯、巴西以及南非属于资源出口型国家，受全球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缓慢，整体上看全球经济环境仍不明朗。面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

以及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弱，公司将通过持续推进大客户开发战略来降低这方面的压力。 

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影响 

2015 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处于双向不断波动行情，短期内由于公司为防范汇率波

动风险，购买了远期外汇，人民币兑美元波动中贬值使得公司未能更多的享受贬值所带来的汇

兑收益，同时汇率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公司锁定成本的难度。从长远看，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

值有助于公司出口业务，但持续的双向波动会增加利用金融工具的成本，为防范汇率风险，公

司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通过品牌、渠道、管理、技术等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获得更高的利润和竞争优势。 

3）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广州地区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1550

元/月上升至 1895 元/月，上升的比例达到 22.5%，劳动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对企业的经营造成

很大的压力，且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没有发生变化。公司将通过柔性自动化生产线设计以

及向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的广西梧州转移等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带来的影响。 

4）管理风险 

公司需要通过扩大新能源业务的规模，同时提升其研发水平来实现该项业务的盈利，这对



相关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司将切入现代科技服务业，对该行业管

理经验的不足也将会影响业务的顺利开展。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导致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

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 

2016 年 6 月 23 日，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6975 号），因西南证券涉嫌未按规定履

行职责，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西南证券立案调查。

截止目前，西南证券尚未收到相关部门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10、公司本次发行未作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发行的重大股权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新股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本公司郑重承诺：公司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日（2016

年 4 月 15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所述的影响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承诺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稿无差异。 

特此承诺。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2 日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